
「女路有影-桃園在地女性故事」影音徵件 

 

   你是不是也曾被身邊的她感動？ 

她是媽媽、是同事、是鄰居、是市場裡喊聲的她…… 

我們邀請你，用影像記下她的故事！ 

讓桃園女性的身影，透過你的鏡頭被看見 

 

壹、緣起 

  在我們熟悉的街道上，總有一些女性身影長年存在，卻不曾被說出

口——他可能是是市場中穿梭多年的攤販 ，也可能是堅持傳統技藝的工

藝師傅 ，或是移居他鄉後扎根生活的新住民……他們的故事構成了桃園

的歷史，也讓城市的日常有了溫度。 

  我們相信，影像是讓地方歷史發聲、讓女性身影被記得的重要媒介 。

邀請你透過鏡頭參與這場行動，紀錄你所看見的女性生命風景——那可

能是一段在地女性的勞動日常 、一街街的的察、、一次與家人交織的回

憶，又或是，是你自身作為女性的經歷與聲音。讓她們的存在被看見，

也讓這些片刻與影像，成為桃園女路的一部分。 

 

貳、辦理單位 

一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婦幼發展局 

二、承辦單位：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

 

參、報名資格 

一、凡設籍於桃園市之個人或團隊皆可報名參加。參賽者須於報名時檢

附可證明設籍桃園市之相關文件（如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本等）。 

二、每人/每團隊限投件一件作品。 

三、若本人或團隊當中有未滿 18 歲之成員，需由法定代理人簽立「未

滿 18歲參賽同意書」並繳交正本，未繳者將喪失參賽資格。 

 



肆、徵件時程 

 

 

 

 

 

 

伍、投稿方式 

一、採線上報名，於表單中填寫相關資料並提供參賽影片及相關附件。

（影片請上傳至個人雲端空間並開啟共用，同時將完整連結填寫於

報名表單，以供主辦單位下載，始完成報名手續。） 

◎請備妥以下資料： 

 1.影片原始檔案（提供雲端連結） 

 2.作品簡介（200 字內） 

 3.拍攝者聯絡資訊 

 4.授權同意書（下載附件，簽名後上傳） 

二、如有報名資料未齊者，將以電子郵件通知參賽者於限期內補正，未

於期限內補正者或補正不全者，執行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賽資格。 

◎表單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/aNirJr44DfMsGbkx5 

 

陸、徵件內容及規格 

一、影片主題：用影像寫下她們的故事，用創意照亮城市的女路。 

以「桃園女性的足跡與故事」為核心，呈現在地女性於生活、工作、

家庭、文化、社區等面向的真實樣貌與貢獻，鼓勵從性別察點出發，

關照地方記憶與女性經驗。 

（一）記憶與土地──呈現女性與家鄉、社區或傳統產業的連結與

創新。 

（二）日常與勞動──聚焦女性在職場、家庭及照顧領域的生活樣

貌與挑戰。 

即日起至

114年10

月24日止

公開

徵件

114年10

月27日至

11月14日

評選

作業

114年11

月21日

結果

公布

114年12

月(依網站

公告)

頒獎

典禮

https://forms.gle/aNirJr44DfMsGbkx5


（三）行動與倡議──紀錄女性發起或參與社會議題的行動歷程與

影響。 

（四）跨文化與新移民──展現多元文化女性在桃園扎根、互動與

共融的故事。 

二、影片形式 

⚫ 拍攝形式不限（劇情、紀錄、動畫、實驗等皆可）。 

⚫ 類型不限（獨白、訪談、察、、行動紀錄等皆可）。 

⚫ 鼓勵創意詮釋與個人風格呈現。 

三、影片長度與規格 

⚫ 影片長度：3 分 0 秒~5 分 0 秒為限。 

⚫ 解析度：1920×1080（Full HD）以上。 

⚫ 規格 ：橫式（16 ：9製作），影音輸出格式為 avi 、mov 、mp4 、mpg 

等 MP4 或 MOV 檔案。 

⚫ 字街：需含中文字街（若以客語、台語或其他語言表達，字街應

為中文）。 

⚫ 不得運用非經授權或有版權之影片、音樂、圖文資料等，若經檢

舉或經主辦單位查出侵權，依規定立即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。 

⚫ 同一影片不得重複投稿參加，例如已獲得國內外獎項之作品，或

該作品正參與其他類似競賽或已由營利、非營利單位或由其他政

府部門出資或使用其相關補助經費製作之影片（包括自製、委製、

外製），經查獲將取消參賽資格。 

 

  



柒、評選方式 

一、評分標準 

評選項目 評選內容 占比 

主題契合度 

是否切合「桃園女性的足跡與故

事」主題，能夠展現地方女性特色

與精神。 

30% 

性別元素結合性 
是否從性別視的切入，展現女性經

驗、處境或挑戰，具備性別察點。 
20% 

影響力與傳達 

是否具備社會性、啟發性，能引發

察眾對性別與地方議題的思考或

行動。 

15% 

故事性與情感 
是否具有清楚的敘事結構或情感

張力，能引起共鳴。 
15% 

創意與表現 
表現手法是否具有創意、風格是否

鮮明，具原創性與察點。 
20% 

二、獎勵方式 

本活動將評選優秀作品頒發獎金及獎狀，並擇優公開展示與運用。

獎勵如下：  

獎項名稱 名額 獎勵內容 

首獎 1 名 獎金新台幣 18,000 元整+獎狀乙紙 

貳獎 1 名 獎金新台幣 13,000 元整+獎狀乙紙 

參獎 1 名 獎金新台幣 10,000 元整+獎狀乙紙 

佳作 5 名 獎金新台幣 2,000 元整+獎狀乙紙 

**佳作名額依實際評選狀況彈性調整，至多 5名。 

 

  



捌、注意事項 

一、參賽者同意主辦單位於本次徵件辦理及後續推廣用途內，得蒐集、

使用其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並依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規定妥善管理，

不另作其他用途。 

二、音樂素材可為原創作品、選用以「創用 CC」授權之音樂 ，或其他合

法取得授權之音樂。如涉及相關著作財產權時 ，需自行取得著作財

產權授權同意等證明文件,並於報名時請一併提供授權書電子檔。 

三 、著作財產權與著作人格權皆屬創作者，所有參賽作品皆同意主辦單

位擁有永久使用權。 

四 、為大影影片傳傳益益，個人或團隊參賽作品自資料作品件件起，即

視為參賽者與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不限次數、不限地域，無償授權主

辦機關（包含所屬單位）或承辦單位授權之第三方良善且公益性運

用推廣其作品，包括公開上映、公開演出及公開播件於廣播電視、

平面媒體、網際網路並進行活動傳傳。 

五 、個人或團隊之獲獎作品將授權公開於主辦機關（包含所屬單位）社

群平台（如：官方網站、Facebook 粉專等）使用。 

六、憑身分證核對本人後，方可進行領獎；得獎獎金以匯款方式撥入，

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 ，獎項金額若超過新台幣 1,000 元 ，獎項

所得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；獎金、獎品超過(含)2 萬元

者，得獎者須扣繳 10%稅額，外籍人士得依規定扣繳 20%稅額，填

寫並提供相關書面文件 ，若未能配合 ，主辦單位有保留獎金、獎品

發放之權利。 

七、如有其他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之。 

 

玖、聯絡資訊 

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趙若懿研究員，02-23212100#133、

yiyi622622@wrp.org.tw。 

  

mailto:yiyi622622@wrp.org.tw


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 

本人__________茲就報名參加桃園市政府婦幼發展局「女路有影」短影音徵

件活動，同意並擔保以下條款： 

一、本人之參賽作品係出於本人原創性著作，未曾於其他比賽得獎，亦未曾

公開發表或以任何形式運用於商業營利行為，如有著作財產權之爭議，

本人願負相關法律之責任。 

二、依本活動簡章規定，凡經評定優勝之作品，財著作財產權歸屬於主辦單

位所有，並同意不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，主辦單位擁有自行運用

於公開口述、公開播件、公開上映、公開演出、公開傳輸、公開展示、重

製、改作、編輯、散布、發行及再授權他人等權利，且不另致酬，本人無

異議亦不另行索取費用。 

三、本人之參賽作品如有使用侵權之著作，抄襲或複製他人作品或有妨害他

人著作財產權等情事，或侵害他人隱私權或妨礙社會秩序善良風俗或違

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等情事，經查證屬實，本人願負排除糾紛之責，

並擔保第三人就作品對主辦單位不得主獑任何權利，主辦單位得逕予取

消優勝資格，追回一切獎勵，如造成主辦單位損害，本人應負損害賠償

責任。 

 

參賽者本人姓名（簽名蓋章）：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通訊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參賽者若未成年，須請法定代理人加填下列欄位 

法定代理人（簽名蓋章）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通訊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【以上所填個資僅供本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使用，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予

以保密。】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1 1 4  年  月  日 



「女路有影」 

未成年參賽者法定代理人（監護人）同意書 

茲同意_______________(參賽者姓名)參加「女路有影短影音徵件活動」，並

同意主辦單位於活動說明中所規範之所有事項，亦了解本活動所需承受之風

險。 

本人保證提供有益的身分資料供主辦單位核實本人身分，本人同意上述內容

並願意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。本人了解以下所填寫之個人資料，係供  「女路

有影短影音徵件活動」活動執行單位為聯絡與證明之用。 

 

 

 

參賽者姓名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立同意書人(未成年參賽者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) 

姓名（簽名蓋章）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聯絡電話： 

立同意書人與參加者之關係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1 1 4  年  月  日 


